
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
铁道运输系主任、铁道工程系主任岗位民主推荐实施方案
2010年4月，根据干部岗位变动情况，学院党委调整了铁道运输系、铁道工程系主任岗位的任职人员。由于受资历、条件局限，上述两个教学系一直由副主任主持工作。为了加强教学单位带头人队伍建设，完善干部岗位管理，学院党委研究决定对铁道运输系主任、铁道工程系主任岗位人选实施校内民主推荐。具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党管干部方针，本着平等、公开、竞争、择优、群众公认、注重实责、民主集中、依法办事的原则，努力增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，为学院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组织保证。

二、公开推荐岗位：

1、铁道运输系主任（副处级）

2、铁道工程系主任（副处级）

三、基本条件

1、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理论水平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讲学习、讲政治、讲正气。

2、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，有胜任相应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、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。

3、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，清正廉洁、勤政为民，密切联系群众，作风正派，办事公正，坚持原则，讲实话，办实事，求实效。

4、坚持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与时俱进，注重调查研究，能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学院的决策同本单位实际相结合，开拓创新，业绩突出。

5、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，有民主作风和全局观念，善于团结同志。

四、资格：

1、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应有五年以上工龄；硕士研究生学历、应有二年以上工龄。

2、年龄男50周岁，女45周岁以下。

3、具有两年以上正科级岗位工作经历、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

4、具备履行推荐岗位职责所必要的教学，管理工作经历。

五、程序和方法
1、群众推荐

分别召开上述单位的教师大会，公布推荐岗位和条件，组织填写《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铁道运输系、铁道工程系主任岗位推荐表》。
2、酝酿、考察。综合上述推荐结果，由组织部提出考察人选，报院党委同意后对考察人选进行组织考察。

3、院党委研究决定拟任人选。

4、公示。经党委研究确定的拟任人选在全院范围内公示，公示期间组织部、纪检监察审计处同时受理来信来访。

5、任命。公示结果不影响任职的，由院党委任命并办理任职手续。

六、本方案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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